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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校為獎勵教師於教學上之優秀表現，留住特殊優秀教學人才，特依據「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特

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支應辦法」，選拔特殊優秀教學人才，並訂定本校「特殊優秀教學人才彈

性薪資支給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適用對象為本校專任與專案教師。核定支給彈性薪資期間離職、退休即終止給付。 

留職停薪期間暫停支給，當學年度復薪者，復薪之日起繼續支給至學年度結束為止。但經本校

同意借調至政府機關(構)擔任職務，且經彈性薪資審查委員會會議審議通過者，仍得支領。 

本校專任教師經本校解聘、停聘、或不續聘，於陳報教育部核准前暫時繼續聘任期間，則暫停

給付彈性薪資，亦不得申請；前開解聘、停聘或不續聘經教育部核准者，應即終止彈性薪資之

給付。 

本校專案教師如有教師法第 14 條第 1 項各款及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31 條各款規定情事，或

違反契約規定，經本校相關規定程序審議通過後解除聘任者，應即終止彈性薪資之給付。 

三、特殊優秀教學人才彈性薪資之核給，以每學年定期評估乙次為原則，核定通過者支領彈性薪資

一學年，按月核發。 

四、特殊優秀教學人才彈性薪資之獎勵名額，以本校當年度專任教師與專案教師合計總額之 20%

為上限，並得視當年度本校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之經費額度調整名額或終止彈性薪資獎勵。

惟副教授以下（含副教授）職級之獲獎勵人數須占總獲獎勵人數 20%以上。 

五、特殊優秀教學人才彈性薪資核給採申請制為原則，有關申請程序、優秀教學採計項目、及支給

標準等相關規定，依「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特殊優秀教學人才彈性薪資支給作業規定」辦理。 

六、本要點之經費用盡時，即終止本彈性薪資之支給。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及規定辦理。 

七、本要點提行政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